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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1、1 目的和适用范围，明确了执行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国认监〔2024〕3 号”《国家认监委关于明确
直接涉碳类认证规则备案要求的通知》文件，规范了标题表述；
2、2 认证依据条款，明确中心未仅采用减排机制作为认证依据；
3、增加 5.3 认证人员条件及能力要求，进一步明确了紧固件产品碳足迹认证人员的条件和能力，
特别是特定专业检查员的条件。
4、5.4.1 文审进一步明确目的包括：规范指导企业建立确保披露信息持续符合要求的能力”的管理措
施；
5、5.6.7 标题名称改为数据质量要求，进一步明确了规定数据库选取原则、数据质量评价方法；
6、增加条款 6.6 本认证规则无再认证的认证阶段设计；
7、增加条款 7，明确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要求；
8、增加条款 8，明确认证证书状态变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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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适用范围

1.1 目的

本文件依据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国认监〔2024〕3号”《国

家认监委关于明确直接涉碳类认证规则备案要求的通知》文件，

中心编制的《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通则）》的基础上，规

定了紧固件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的具体要求。

本文件与《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通用）（以下简称

通用实施规则）配套使用。

1.2 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紧固件产品碳足迹认证活动。

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标准、技术、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

所引起的适用范围调整，应以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公告为准。

2 认证依据标准

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Q/CECC CPTZJ-0011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

求 紧固件（产品种类规则）》

注：中心未仅采用国内外相关减排机制，如中国核证自愿减

排量（CCER）、清洁发展机制（CDM）、核证碳标准（VCS）、

黄金标准（GS）等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开展直接涉碳类认证活动。

3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为：初始检查 + 产品碳足迹核查 + 获证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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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认证单元划分

紧固件原则上按照产品种类划分认证单元。同一生产企业、

同一种类产品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同一生产企业、同一种类产品，但生产场地不同时，应作为

不同认证单元。

紧固件产品种类，包括：

类别 主要功能 常见示例

螺栓 与螺母配用，连接带孔零件 六角螺栓、内六角螺栓、地脚螺栓

螺钉 拧入工件自身螺纹，单独使用 机器螺钉、自攻螺钉、紧定螺钉

螺母 与螺栓配用，形成紧固副 六角螺母、锁紧螺母、蝶形螺母

垫圈 分散压力、防松、保护表面 平垫圈、弹簧垫圈、齿形垫圈

螺柱 双头螺纹，用于法兰等连接 双头螺柱

铆钉 永久性单面或双面紧固 抽芯铆钉、实心铆钉

销 定位、连接、传力、安全装置 圆柱销、圆锥销、开口销

挡圈 限制零件轴向移动 孔用/轴用挡圈、E 型卡簧

按行业和应用领域细分

汽车紧固件：如车轮螺栓、缸盖螺栓、U型螺栓等，要求高

强度和可靠性。

高铁紧固件：如高强度螺栓、螺母、防松组件等，要求极高

的抗震和抗疲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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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紧固件：如塔筒螺栓、地脚螺栓，通常是超长、超大的

高强度等级产品。

航空航天紧固件：如钛合金、高强度钢螺栓，对重量、强度

和耐腐蚀性有极端要求，常有特殊标准（如 NAS,MS）。

每个认证单元产品的详细认证范围应在认证证书或附件中

予以界定。

5 认证程序

5.1 认证申请

认证委托人应向中心提交认证申请相关文件，至少包括以下

内容：

（1）认证申请书（需明确产品名称、种类、规格型号等必

要信息）；

（2）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等；

（3）当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不一致

时，需提供委托关系证明。当委托人为经销商、进口商时，还应

提交经销商与生产者（制造商）、进口商与生产者（制造商）签

订的合同证明；

（4）OEM/ODM的知识产权关系（适用时）；

（5）产品工艺流程图；

（6）生产企业组织机构图；

（7）主要生产设备设施清单、计量设备清单、投产日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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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信息，涉及多地址生产的应分别提供；

（8）提供申请型号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适用时）；

（9）按认证单元提供产品基本信息表和关键原、辅材料备

案清单（见附件 1）；

（10）按认证单元提供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收集清单（见附

件 2）；

（11）按认证单元提供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或报告（适用时）；

（12）产品降碳方案/计划（见附件 3）；

（13）符合产品明示标准要求的有效型式检验报告（由具备

CMA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

（14）生产企业依据通用实施规则附件 1《产品碳足迹认证

工厂保证能力要求》建立的相关管理文件或目录；

（15）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产企业符合通用

实施规则相关要求的承诺（见附件 4）；

（16）其他必需的证明性文件。

5.2 受理

中心对认证申请书及相关文件进行评审后，作出是否接受认

证申请的决定。接受申请的，双方应签订认证合同。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中心应拒绝或中止受理认证申请：

（1）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或生产企业不满足通

用实施规则规定的条件；

（2）由于认证委托人原因，无法获得受理认证申请所需要



中电联（北京）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

CECC-GZ01-2025 B/2

发布日期：2023年10月30日

实施日期：2025年09月08日

修订日期：2025年09月16日

中电联（北京）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发布



前 言

本规则由中电联（北京）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任何组织及个人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制定单位：中电联（北京）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起草人：潘苏东、杨丹

审核人：李昱彤



中电联（北京）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CECC-GZ01-2023

1

产品碳足迹认证实施规则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是针对电力装备产品的直接涉碳类认证实施规则，适用于中电联（北

京）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CECC”）开展的电力装备相关的产品

碳足迹认证工作，可为申请方/受检查方/获证组织进行产品碳足迹认证提供指导。

2 认证依据

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

中电联各类产品碳足迹认证文件：

CECC-CFP-001: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输电杆塔》和 T/CEC

1072-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输电杆塔（产品种类

规则）》

CECC-CFP-002: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导地线》和 T/CEC

1069-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导地线 （产品种类

规则）》

CECC-CFP-003: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电力电缆》和 T/CEC

1071-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力电缆（产品种类

规则）》

CECC-CFP-004: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电站锅炉》和 T/CEC

1070-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站锅炉（产品种类

规则）》

CECC-CFP-005: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智能电能表》和

T/CEC 1074-2025 《温室气体 电力装备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智能电能表

（产品种类规则）》

CECC-CFP-006:2025《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互感器》和 Q/CECC

CPTZJ-0010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互感器》

CECC-CFP-008:2025《产品碳足迹认证专用实施规则 紧固件》和 Q/C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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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ZJ-0011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紧固件（产品种类规则）》

其他类别的产品碳足迹认证文件，均为特定产品的专用实施规则和量化方法

与要求的组合的形式。

3 单元划分

单元划分原则同一生产企业、同种产品、同一规格型号，但生产场地不同时，

应作为不同的认证单元，应分别进行认证。

4 认证模式

文件评审+现场检查+获证后的监督

5 认证的基本环节

5.1 认证申请及申请评审

5.2 文件评审

5.3 现场检查

5.4 复核及决定

5.5 信息披露

5.6 获证后的监督

6 认证人员能力要求

产品碳足迹认证人员包括产品碳足迹认证方案制定人员、实施规则编制人员、

申请评审人员、检查员（含技术专家）、复核与决定人员、人员能力评价人员六

类人员。CECC对本机构的产品碳足迹认证人员的能力做出评价，以满足实施相应

认证范围产品碳足迹认证活动的需要。

产品碳足迹认证人员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条件如表 1所示，具体能力要求与评

定见 CECC相关制度。

表 1 认证人员要求

人员类型 能力要求 专业资格要求 工作经历

方案制定人员
应熟悉生命周期评价、产品碳足

迹认证基本概念；熟悉认证过

程。

应具有相关专业教育和工作

经历，接受过产品碳足迹、

生命周期评价和认证技术等

方面的培训。

在产品认证机构工作2年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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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类型 能力要求 专业资格要求 工作经历

实施规则编制

人员

应熟悉生命周期评价、产品碳足

迹认证和认可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熟悉认证过程；熟悉产品的

行业情况与实现过程；掌握认证

风险控制的相关知识等要求。

应具有相关专业教育和工作

经历，接受过产品碳足迹、

生命周期评价和认证技术等

方面的培训，具备相应的知

识和技能。

在产品认证机构工作5年

及以上或从事温室气体

审定、核查、咨询、标准

制定相关工作 2 年及以

上。

申请评审人员

熟悉产品碳足迹认证过程和认

证机构相关程序；了解相关业务

领域有关的专业技能；了解认证

风险的一般知识等要求。

应具有相关专业教育和工作

经历，接受过产品碳足迹、

生命周期评价和认证技术等

方面的培训，具备相应的知

识和技能。

在产品认证机构工作2年

及以上。

检查员

掌握生命周期评价、产品碳足迹

相关标准和规范；具备数据分析

处理能力；熟悉产品碳足迹认证

流程等要求。

检查员至少应具备自愿性产

品认证检查员或温室气体核

查员资质，或具备 2 个以上

碳足迹认证项目经历。检查

组长至少具备温室气体核查

员资质。

电力设备制造行业经历

相关碳足迹认证工作经

历 2年及以上，或参与相

关标准编制 1 项或以上

的。

技术专家

具备行业、产品以及与产品相关

的气候变化的通用背景知识；具

备碳排放核算；产品碳足迹核算

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适用时，具

有特定行业的资格证书。

不宜低于检查员的专业资格

要求。

复核与决定

人员

了解产品碳足迹认证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认证准则的知识；熟悉

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以及产品

碳足迹认证过程；有能力对认证

工作的符合性、一致性做出客观

判断等要求。

应不低于检查员的专业资格

要求。

在产品认证机构工作5年

及以上。

人员能力评价

人员

熟悉人员管理能力的要求；熟悉

特定碳足迹 PCR 产品类别范围

的专业技术知识、规章制度等要

求。

应具有相关专业教育和工作

经历，接受过产品碳足迹、

生命周期评价和认证技术等

方面的培训，具备相应的知

识和技能。

在产品认证机构工作5年

及以上。

7 认证实施

7.1 认证申请及申请评审

7.1.1 CECC受理申请时，申请方应提交以下资料：

a）法定登记注册证明，如独立法人地位证明文件等，且要求申请方、产品

生产者、生产厂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b）申请碳足迹认证的产品信息；

c）产品原材料清单；

d）建立能源计量和统计管理制度的有效证明文件，运输方式统计表，能源

统计台账与报统计局能源统计报表。



证书编号：CECC-2026TZJXXXXXXXXXX
获证企业名称：XXXXXXXXXXXXXXXXX公司

注册地址：xxxxxxxxxx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x x x x x x x x x x

产品商标：无
时间边界：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xxxx年 x x 月 x 日
系统边界：原材料获取阶段、原材料运输阶段、生产阶段（从摇篮到大门）
功能单位：

核查准则：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声明单位：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发证日期：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

认证模式：初始检查 + 产品碳足迹核查 +
有效期至：x x x x 年 x x 月 x x 日

制造商及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公司/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生产商及地址：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公司/

产品碳足迹数值：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获证后监督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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